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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江苏省卫生健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晓燕、张荣、魏春龙、韩磊、姚春凤、余楚楚、王苗苗、陈红、沈阳、朱春红、

季晓庆、朱晓敏、张萍、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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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基本要求、资料收集、归因诊断分析步骤、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信息

报告和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职业性噪声聋诊断。职业性噪声聋诊断鉴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854.1　声学　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　第 1 部分：压耳式耳机纯音基准等效阈声压级

GB/T 4854.6　声学　校准测听设备的基准零级　第 6 部分：短时程测试信号的基准听阈

GB/T 7341.1　电声学　测听设备　第 1 部分：纯音听力计

GB/T 7341.5　电声学　测听设备　第 5 部分：耳声阻抗/导纳的测量仪器

GB/T 16296.1　声学　测听方法　第 1 部分：纯音气导和骨导测听法

GBZ 49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

GBZ/T 238　职业性爆震聋的诊断

JJF 1191　测听室声学特性校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Z/T 23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纯音听阈测试  pure tone audiometry；PTA
给予不同频率的纯音，测试受检耳恰能听到最轻声音的方法，是判断听敏度的标准行为测听法。

注： 包括纯音骨导测试和纯音气导测试。

3.2 
听性脑干反应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
利用声刺激诱发潜伏期在 10 ms 以内的脑干电反应，是检测听觉传导通路中的神经电位活动，反映

耳蜗至脑干相关结构功能状况的客观检查。

3.3 
40 Hz 听觉相关电位  auditory event related potentials；40HzAERP
以具有频率特异性的短纯音以 40 次/s 刺激速率所诱发的由 4 个间隔 25 ms 的准正弦波成分构成

的一组电位。

注： 又称为 40 Hz 稳态诱发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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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声导抗测试  acoustic immittance measurement
通过测试中耳的声阻抗或声导纳了解中耳的功能状态称之为声导抗测试。

注： 包括静态声阻抗-导纳、鼓室声导抗测试、镫骨肌声反射测试。

3.5 
耳声发射  otoacoustic emission；OAEs
一种产生于耳蜗，经听骨链和鼓膜传导释放到外耳道的音频能量（瞬态弹性波）。

注： 可分为畸变产物耳声发射（distortion product otoacoustic emission， DPOAEs）、瞬态声诱发耳声发射（transiently 
evoked otoacoustic emission， TEOAEs）等。

4 基本要求

4.1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应遵循科学、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

4.2 诊断机构应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见附录 A）。

4.3 诊断的工作程序应符合《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规定。

5 诊断资料收集

5.1 用人单位提交资料

5.1.1 必备资料

主要包括：

a） 劳动者职业史和噪声职业接触史（在岗时间、工种、岗位、接触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名称等）；

b） 历年劳动者工作场所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c） 劳动者历年职业健康检查资料；

d） 个人听力防护情况。

5.1.2 其他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用人单位职业性噪声聋发病情况、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同工种工人纯音听阈检查

结果、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等资料。

5.2 劳动者提交资料

5.2.1 一般资料

“职业病诊断就诊登记表”、劳动者身份证复印件和劳动关系证明。

5.2.2 医学资料

5.2.2.1 一般要求

劳动者可通过门、急诊或者住院收集医学资料，住院收集医学资料应按附录 B 的要求执行；若有既

往因听力下降就诊检查医学资料，劳动者也应向诊断机构提交。

5.2.2.2 资料内容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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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临床症状：听力下降、耳鸣、耳闷、耳痛、眩晕、耳漏等，起病特点，出现、持续时间，言语交流情况。

b）　既往史：

1） 影响听力的外伤史、爆震史。

2） 耳毒性药物（链霉素、庆大霉素、卡拉霉素、新霉素、妥布霉素、万古霉素、多粘菌素、氮芥、卡

铂、顺铂、利尿酸、水杨酸类、含砷剂、抗疟剂等）使用史。

3） 感染性疾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腮腺炎、麻疹、耳带状疱疹、伤寒、猩红热、风疹、梅毒等）

病史。

4） 中毒性脑病累及听神经传导通路的病史，如一氧化碳等中毒史。

5） 耳疾（突发性耳聋、各种中耳疾患）史、听神经瘤、听神经病等。

6） 其他全身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颈椎病、其他疾病。

c）　家族史：家族性耳聋史。

d）　耳科检查：

1） 耳廓：正常　畸形　耳前瘘管　其他：（左　右）。

2） 外耳道：肿物、耵聍、分泌物：无　有（左　右　性质）。

3） 乳突区压痛：无　有（左右），听力粗试障碍：无　有（左右）。

e）　辅助检查：检查前首先对受试者身份信息进行核验，确认受试者身份。检查方法见附录 C，检查

注意事项见附录 D。

1） 耳镜检查：外耳道、鼓膜情况。

2） 纯音听阈测试至少 3 次：脱离噪声环境至少一周后进行纯音听阈测试，测试频率为

0.5 kHz、1 kHz、2 kHz、3 kHz、4 kHz、6 kHz，至少三次（气、骨导），每两次检查间隔至少 3 d。
3） ABR。

4） 40HzAERP。

5） 声导抗测试（鼓室导纳图、镫骨肌声反射阈值）。

6） OAEs（DPOAEs和/或 TEOAEs）。

6 归因诊断分析

6.1 分析噪声接触时间和强度

6.1.1 诊断要素

具备劳动者需要连续 3 年以上职业性噪声接触史；工作岗位噪声强度需 8 h 等效声级（A 计权）≥
85 dB（见 GBZ 2.2）。

6.1.2 特殊情况

如果无劳动者岗位噪声检测资料或劳动者对岗位噪声检测资料有疑议，其医学资料符合噪声性听力

损失时，应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或参考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现场调查报告。

6.2 分析三次纯音听阈测试结果

6.2.1 诊断要素

三次纯音听阈测试听力曲线各频率听阈偏差≤10 dB；双耳呈高频下降型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左右

耳听力损失基本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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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特殊情况

如果 3 次纯音听阈测试各频率重复性欠佳，应结合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综合分析；若历年职业健康检

查纯音听阈测试结果符合噪声性听力损失，应加强纯音听阈检查质量控制和测试前对劳动者操作指导，

加做 3 次纯音听阈测试。

6.3 参考职业健康检查资料

6.3.1 听力损伤过程

听力损伤开始时间；听力损伤的类型；听力损伤演变过程。

6.3.2 特殊情况

6.3.2.1 如果劳动者连续噪声作业超过 3 年，既往职业健康检查纯音听阈测试各频率听阈值≤25dB（排

除替代检查、职业健康检查质控问题），近一年内发生高频下降型听力损失达轻度噪声聋水平，不能诊断

职业性噪声聋。若近一年内劳动者工作岗位噪声强度显著提高，应进行职业卫生学调查，综合判定。

6.3.2.2 如果劳动者无历年职业健康检查资料，按就诊登记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后收集的医学资料综合

分析。

6.4 主客观检查交叉验证

6.4.1 验证方法

综合分析纯音听阈测试结果与客观听力学检查结果，进行交叉验证，排除伪聋和夸大性听力损失。

职业性噪声聋听力学检查项目及判定标准应按表 1 的规定。

表 1　职业性噪声聋听力学检查项目及判定标准

检查项目

纯音听阈测试

ABR

40HzAERP

声导抗测试

OAEs

鼓室导纳图

声反射

DPOAEs

TEOAEs

判定标准

高频下降型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双耳高频平均听阈≥40 dB，较好耳听阈加权值≥26 dB

Ⅴ波反应阈值在 2 kHz~4 kHz纯音阈值上 15 dBnHL~20 dBnHL （参考各实验室修正值）

0.5 kHz、1 kHz、2 kHz反应阈值在相应频率纯音阈值上 10 dBnHL~15 dBnHL（参考各实验

室修正值）

正常呈 A 型，合并其他耳疾时也可以是其他类型

一般引不出，若引出且声反射阈与纯音听阈间的差值<60 dB 时，表示有重振现象

听阈超过 40 dBHL 则不能引出波形

语频超过 40 dBHL 的听力损失，无法引出；60 岁以上人群引出率降低

6.4.2 特殊情况

6.4.2.1 如果纯音听阈与 ABR 测试Ⅴ波预估阈值和/或 40 HzAERP 预估阈值（反应阈值-修正值）相差

大于 15 dB 时，应对各项检查结果重新进行分析，必要时重新进行纯音听阈测试。

6.4.2.2 如果纯音听阈测试全频最大声强无反应，需结合客观听力学综合分析，若 ABR、40 HzAERP 有

反应，声导抗声反射和/或 DPOAEs 能引出，一般认为存在伪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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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鉴别诊断

应与伪聋、夸大性听力损失、药物中毒性聋、外伤性聋、传染病性聋、家族性聋、梅尼埃病、突发性聋、

各种中耳疾患及听神经瘤、听神经病等相鉴别。

6.6 出具诊断结论

6.6.1 诊断条件

噪声作业者患其他影响听力的疾患，宜先行治疗，待合并症稳定或者治愈后再进行职业病诊断（见

GBZ 49）。

6.6.2 特殊情况

6.6.2.1 纯音听力图表现为非感音性神经性听力损失，左右耳骨导听力曲线为高频下降型，且基本对称。

排除其他致高频听力损失疾病，取骨导听阈值按 GBZ 49 进行诊断。

6.6.2.2 纯音听力图单耳为高频下降型感音神经性或高频下降型混合性听力损失，对侧耳为较好耳，不

能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

6.6.2.3 纯音听力图单耳为高频下降型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且为较好耳，排除其他致高频听力损失疾

病，按 GBZ 49 进行诊断。

6.6.2.4 纯音听力图仅双耳骨导听力曲线为高频下降型，但双耳骨导听力曲线明显不对称。审慎诊断为

职业性噪声聋。

7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送达及告知

7.1 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应于出具之日起 15 日内由职业病诊断机构送达劳动者、用人单位及用人单位所

在地县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7.2 劳动者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应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职业健康权益（见 GB/T 16180）。

7.3 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机构作出的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依据《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申请

鉴定。

8 职业病信息报告

诊断机构在作出职业性噪声聋诊断之日起 15 日内通过职业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信息系统进行职

业病诊断信息报告。

9 档案管理

9.1 职业病诊断机构应建立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档案并永久保存。

9.2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档案包括但不限于：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病诊断记录、用人单位、劳动者和相

关部门、机构提交的有关资料、临床检查与实验室检验、诊断所需其他必要资料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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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设施设备

表 A.1 给出了职业性噪声聋诊断设施设备。

表 A.1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设施设备

设施设备类别

听觉系统功能检查设施设备

其他配套设备

设施设备名称

耳内镜摄像系统

中耳分析仪

听觉诱发电位仪

耳声发射仪

纯音听力计

隔声屏蔽室

台式电脑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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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住院收集医学资料要求

B.1 进入路径

进行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的劳动者，脱离噪声环境一周后，以“噪声作业待查”为入院诊断（第一诊断），

进入“噪声作业待诊路径”。如合并其他疾病但无需特殊处理，不影响第一诊断路径实施者，也可进入路

径。标准住院日为 10 d~14 d。噪声作业待诊路径见表 B.1。

B.2 入院后第 1天~第 4天

完成第 1 次纯音听阈测试和 5.2.1 中除第二次、第三次纯音听阈测试外其他所有内容；根据需要选择

颞骨薄层 CT 扫描、检查前庭功能（有眩晕病史者）、语言能力评估、心理、智力及学习能力评估、内耳磁共

振等。

B.3 入院后第 5天~第 13天

完成第 2 次和第 3 次纯音听阈检查（纯音气导、骨导听阈测试），每两次检查间隔时间至少 3 d。

B.4 出院标准、出院诊断

一般情况良好，没有需要住院处理的其他疾病。出院诊断：“噪声作业待诊断”。

B.5 退出路径

住院期间伴有影响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的合并症，需进行相关诊断和治疗，导致住院时间延长；或出现

其他并发症，需进一步诊断和治疗，导致住院时间延长。

表 B.1　噪声作业待诊路径表

主要诊

疗工作

□询问职业史、病史及体

格检査

□完成职业史核査确认

和病历书写

□上级医师査房与诊疗

评估

□初步确定诊疗方式和

实施日期

□上级医生查房

□完成入院检查与诊疗评

估，特别是第一次纯音听

力检査、记录与评价

□根据职业史、病史、检查

结果等，组织诊疗讨论，确

定诊疗方案

□完成必要的相关科室

会诊

□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等

□向患者及家属交代住院

诊疗注意事项

□上级医生査房

□住院医生完成常规病历

书写

□完成第二、三次纯音听

力检査、记录与评价

□注意听力检查结果准确

性和—致性

□注意有无并发症及合并

症等

□上级医生査房，进行住

院检査资料评估

□出院记录

□向患者交代岀院后的相

关注意事项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门诊号：住院号：住院日期： 年  月  日  岀院日期： 年  月  日　标准住院日：10d~14d

时间 住院第 1 天 住院第 1 天~第 4 天 住院第 5 天~第 13 天 出院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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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医嘱

主要护

理工作

退出路

径记录

护士

签名

医师

签名

长期医嘱：

□内科/职业病科/耳鼻

咽喉科护理常规

□一/二/三级护理

□饮食

□健康宣教

临时医嘱：

□血常规、尿常规、尿沉

渣、粪常规、粪隐血

□肝肾功能、血糖

□感染性疾病筛査

□心电图

□介绍病房环境、设施和

设备

□入院护理评估，护理计划

□进行职业健康宣教、健

康宣教

口无口有，原因：

1.
2.

长期医嘱：

□内科/职业病科/耳鼻咽

喉科护理常规

□一/二/三级护理

□饮食

□健康宣教

□患者基础用药（需要时）

临时医嘱：

□临床听力学检查

□颞骨薄层 CT 扫描（视

情况而定）

□前庭功能检查（视情况

而定）

□语言能力评估（视情况

而定）

□心理、智力及学习能力

评估（视情况而定）

□内耳磁共振（视情况而

定）

□健康宣教、住院管理事

项告知

□观察患者一般情况及病

情变化

□提醒患者各项检査时间

与要求

口无口有，原因：

1.
2.

长期医嘱：

□内科/职业病科/耳鼻咽

喉科护理常规

□ 一/二/三级护理

□饮食

□健康宣教

临时医嘱：

□第二、三次纯音听力检査

□酌情相关检査

□其他必要医嘱

□观察患者病情及诊疗情况

□必要的心理与生活护理

□必要的噪声危害防治教育

口无口有，原因：

1.
2.

出院医嘱：

□交代岀院后进行职业性

噪声聋诊断相关事项。

□必要的出院带药

□门诊随诊

□指导患者办理出院手续

□出院指导

口无口有，原因：

1.
2.

表 B.1　噪声作业待诊路径表  （续）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门诊号：住院号：住院日期： 年  月  日  岀院日期： 年  月  日　标准住院日：10d~14d

时间 住院第 1 天 住院第 1 天~第 4 天 住院第 5 天~第 13 天 出院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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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听力学检查方法

C.1 检查方法

C.1.1 PTA

C.1.1.1 设备准备

测试应在检测合格的隔声屏蔽室内进行，纯音测听环境声压级符合 JJF 1191、GB/T 16296.1 的规

定。诊断型听力计，技术指标符合 GB/T 7341.1 要求，并按 GB/T 4854.1 要求校准。听力计频率范围至

少 0.5 kHz~8 kHz。

C.1.1.2 测试方法

测试方法如下：

a） 按照 GB/T 16296.1 进行纯音气导和骨导听阈级的测试；

b） 测试前日常主观校对；

c） 向受试者解释操作要领。

d） 先测试气导，先测试听力较好耳；

e） 手动给声时间持续 1 s~2 s，间隔时间不短于给声时间，避免节律性给声；

f） 测试从 1 kHz、2 kHz 频率依次升高至 6 kHz，复测 1 kHz，两次阈值不大于 5 dB，继续测试

0.5 kHz；
g） 上升法：反复给声，三次上升中有两次反应在同一声强级，确定为听阈级；

h） 升降法：上升三次，下降三次的最小声级分别平均，计算两者的平均值为该频率听阈级。

C.1.1.3 气导测试

用“上升法”或“升降法”，测试至少包括 0.5 kHz，1 kHz，2 kHz，3 kHz，4 kHz，6 kHz 六个频率的听阈

级。当测试耳的气导阈值大于等于非测试耳的气导或骨导阈值 40 dBHL 时，非测试耳需加掩蔽。

C.1.1.4 骨导测试

测试方法如下：

a） 骨振器应使其端部有尽可能大的面积与头颅接触；

b） 保持其位置固定，接近而不接触耳廓；

c） 非测试耳加掩蔽，戴好骨振器，掩蔽耳机戴在非测试耳，测试耳不宜被堵住，防止堵耳效应；

d） 用“上升法”或“升降法”测试骨导听阈；

e） 根据掩蔽法加掩蔽噪声测试骨导阈值；

f） 常用掩蔽方法有：平台法，阶梯法；

g） 告知受试者区分掩蔽噪声与纯音，防止掩蔽不足或过掩蔽。

9



DB32/T 4839—2024

C.1.2 ABR

C.1.2.1 设施设备准备

噪声低于 30 dB（A）隔声电磁屏蔽室。诱发电位仪按 GB/T 4854.6 校准。

C.1.2.2 受试者准备

受试者准备如下：

a） 状态：放松或自然睡眠；无法放松或自然睡眠，可使用镇静剂（知情同意，配备具有抢救资质的人

员和设备）；

b） 测试前禁止饱腹；

c） 外耳道检查：排除耵聍或外耳道异物的影响，根据外耳道大小选择耳塞；

d） 皮肤准备：除脂，降低阻抗；

e） 气导测试：推荐插入式耳机；外耳畸形、耳道闭锁、不耐受插入式耳机者可用压耳式耳机；

f） 骨导测试：采用标准的骨导耳机，最好放置于测试耳耳廓后乳突偏上的位置。

C.1.2.3 电极放置

电极放置如下：

a） 记录电极（+正极）：距前额正中发际 1 cm 处；

b） 参考电极（-负极）：乳突或耳垂；

c） 接地电极：鼻根；

d） 电极间阻抗应低于 5 kΩ。

C.1.2.4 刺激声类型

短声、短纯音；刺激速率一般推荐 20 次/s 左右的刺激速率。极性：为了消除刺激伪迹，建议采用交替

极性刺激。

C.1.2.5 记录参数

参数记录如下：

a） 滤波带宽：高通：30 Hz~50 Hz，若有噪声干扰，可设置为 100 Hz，不建议高于 100 Hz；低通：

1 000 Hz~3 000 Hz，建议滤波器斜率不大于 12 dB/倍频程，并开启 50 Hz陷波；

b） 记录时窗：最少给声刺激起始后 15 ms；
c） 放大器设置与伪迹拒绝：放大倍数 100 000 倍；伪迹拒绝安静 5%~10%，非安静适当提高，但<

20%；

d） 叠加次数：至少 1 000 次，可根据测试目的适当调整。

C.1.2.6 测试过程

反应阈值测试：较好耳开始；初始强度一般 80 dBnHL；10 dB~20 dB 步距降低；接近阈值时，5dB 步

距降低，或以 10 dB 步距降低至引不出反应波形，再以 5 dB 步距升高强度，直到再次引出反应波形，引出

可重复波 V 的最小刺激声强度即为反应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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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7 观察指标

观察下列指标：

a） 各波分化情况：主要观察反应波Ⅰ、Ⅲ、Ⅴ波的形态，判断其分化是否良好，各波潜伏期、波间期、

幅值；

b） 反应阈值：V 波阈值（客观听阈测试）。

C.1.3　40HzAERP

C.1.3.1 设备准备

同 C.1.2.1。

C.1.3.2 受试者准备

同 C.1.2.2。

C.1.3.3 参数设置和测试过程

参数设置和测试过程如下：

a） 受试者状态清醒；

b） 刺激声为短纯音，极性为交替波，刺激时间为 100 μs，刺激间隔 25 ms，带通滤波 10 Hz~100 Hz，
扫描时间为 100 ms，叠加 500 次；

c） 从 80 dBnHL 开始，引出 4 个连续正弦波，以 10 dB 递减，直至波形不能引出 4 个连续正弦波，阈

值为引出重复性好的 4 个可辨认正弦波形的最小给声强度；

d） 分别记录频率为 0.5 kHz、1 kHz、2 kHz的 40 HzAERP 反应阈值。

C.1.4 声导抗测试

C.1.4.1 设备、受试者准备

声导抗仪技术指标符合 GB/T 7341.5 要求，并按要求校准。探测信号频率 226Hz，至少可以进行鼓

室导抗、镫骨肌声反射阈/筛查测试。受试者放松，保持平静坐位。进行常规耳科检查，清除外耳道耵聍。

选择左/右耳，放置合适耳塞，封闭外耳道，防止漏气；检查时受试者停止吞咽动作及讲话。

C.1.4.2 测试过程

成人选择 226 Hz 探测音，开始鼓室图测试，以及镫骨肌反射筛查（或阈值）测试。更换检测耳，检查

后保存打印结果。

C.1.5 OAEs 检查

C.1.5.1 设备、受试者准备

噪声低于 30 dB（A）隔声室。选择合适的耳塞，将探头密闭于外耳道，正对鼓膜。耳声发射仪频率范

围满足 0.5 kHz~8 kHz。受试者状态良好，保持安静，舒适体位，尽量避免吞咽、咳嗽和粗重喘气，清洁病

人双侧外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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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5.2 测试过程

C.1.5.2.1 TEOAEs 测试

进行探头校准后观察反应幅度、重复率、信噪比。

C.1.5.2.2 DPOAEs 测试

初始纯音 f1 和 f2的频率比例关系以及声强度关系影响测试结果。 f2/f1=1.1~5 时，对记录到较高振

幅的 DPOAEs 最有效，在 L1（f1 的声强度）比 L2（f2 的声强度）高出 10 dB~15 dB 的条件下，可以记录到最

大幅值的 DPOAEs反应。探头校准通过后开始测试并记录 0.5 kHz、1 kHz、1.5 kHz、2 kHz、3 kHz、4 kHz、
6 kHz、8 kHz等频率信噪比及幅值。

C.2 检查结果判定

C.2.1 听力图判断

C.2.1.1 概述

听阈为在规定的条件下，受试者在重复试验中做出正确觉察反应能达到 50% 的最低声压级或振动

力级。根据纯音气导听阈、骨导听阈以及气骨导差判断。正常听阈：各频率气导和骨导听阈值均

≤25 dB HL，气骨导差≤10 dB。

C.2.1.2 传导性听力损失

各频率骨导听阈正常或接近正常，气导听阈提高；气、骨导间距（气骨导差 gap）大于 10 dB；气、骨导

听阈提高以低频为主，呈上升型曲线；气、骨导差以低频区明显。严重传导性耳聋气导曲线平坦，各频率

气、骨导差基本相同（见 GBZ/T 238）。

C.2.1.3 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气、骨导听力曲线呈一致性下降，通常高频听力损失较重，故听力曲线呈渐降型或陡降型。严重感音

神经性聋低频也提高，其曲线呈平坦型（见 GBZ/T 238）。

C.2.1.4 混合性听力损失

兼有传导性聋与感音神经性聋的听力曲线特点，特征是气导和骨导听阈都提高，但有气、骨导差存在

（见 GBZ/T 238）。

C.2.2 ABR 阈值

短声 ABR 采用（click）短声为刺激声。V 波反应阈值确认：阈值强度有明确反应（可重复）；阈值强度

以上 10dB 或 5dB 有明确反应；强度以下 10 dB 或 5 dB 无可重复反应。ABR 反应阈值（dBnHL）-矫正值

=预估听力阈值（dBeHL）。矫正值因设备及 ABR 测试参数的不同而不同（建议设立本实验室的参考校

正值）。

C.2.3　40 HzAERP

刚能引出重复性好反应波形的刺激声强，为该频率的反应阈。阈值强度以上 10 dB 或 5 dB 有明确反

应；强度以下 10 dB 或 5 dB 无可重复反应。

12



DB32/T 4839—2024

C.2.4 声导抗结果判断

C.2.4.1 鼓室导纳图参数指标

C.2.4.1.1 概述

鼓室导纳图参数指标包括图形形态、外耳道容积、中耳压力（峰压）、补偿静态声导纳值（声顺值）等。

C.2.4.1.2 鼓室导纳图 Liden⁃Jerger 分型

A 型：正常型，Ad 型：高峰型，As型：低峰型，B 型：平坦型，C 型：负压型（鼓室导纳图见图 C.1）。

C.2.4.1.3 等效外耳道容积（ECU）

成年人正常范围：6 mL~2.0 mL。

C.2.4.1.4 峰压（TPP）

一般在±50 daPa 之间。

C.2.4.1.5 声顺值（SA）

成人正常值范围：3 mmho~1.65 mmho。

C.2.4.2 镫骨肌声反射阈

通常在纯音听阈上 70 dB~95 dB。

C.2.5 OAEs 结果判断

C.2.5.1 TEOAEs

信噪比 SNR≥6 dB，重复率>50%；语频超过 40 dBHL 的听力损失，无法引出；60 岁以上人群引出率

降低。

C.2.5.2 DPOAEs

高于本底噪声 6 dB，信噪比 SNR≥6 dB，DP 的振幅在正常范围为引出。DPOAEs 具有较强的频率

特性，推荐测试。

C.3 检查结果临床意义

C.3.1 ABR

主要反映中高频的听力。正常 ABR 反应阈值要高于其主观的纯音听阈阈值。短声刺激时，ABR 波

Ⅴ反应阈与 2kHz~4kHz 的纯音行为听阈最接近，为行为听阈上 15 dB~20 dB（建议建立本实验室的参

考值）。

C.3.2　40 HzAERP

40 Hz 听觉相关电位反应阈值在低频和中频（0.5 kHz、1 kHz、2 kHz）接近实际纯音听阈，一般为行为

听阈上 10 dB~15 dB（建议建立本实验室的参考值）。与短声 ABR 配合检查，可以弥补 ABR 在反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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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听力时的不足，更客观了解听力损失的程度和性质。

C.3.3 声导抗

C.3.3.1 鼓室导纳图

鼓室导纳图 Liden⁃Jerger 分型：A 型：见于正常耳；As 型：见于分泌性中耳炎早期、鼓室内少量积液、

耳硬化症和听骨链固定。Ad 型：鼓膜活动度增高，见于鼓膜松弛、愈合性鼓膜而中耳腔功能正常者，听骨

链中断或者听骨链固定并鼓膜松弛之耳。C 型：负压型，峰压点位于-100 daPa 及更大的负压处，见于咽

鼓管功能障碍、鼓室少量积液、鼓膜松弛凹陷、粘连性中耳炎等。B 型：平坦型，曲线平坦，无峰，波幅低于

0.3 mL，见于中耳积液、鼓膜粘连、鼓室巨大肿物、鼓膜穿孔、耵聍栓塞及探头口接触外耳道壁时。见

图 C.1。

C.3.3.2 镫骨肌声反射阈值

通常观察 0.5 kHz、1 kHz、2 kHz、4 kHz 声刺激时的镫骨肌反射阈值，正常声反射阈在纯音听阈上

70 dBHL~95 dBHL；对侧声反射阈一般比同侧高 2 dBH~16 dBHL；声反射阈与纯音听阈间的差值小于

60 dB 时，表示有重振现象，此为耳蜗病变指征。镫骨肌声反射的引出可以作为中耳传音功能正常的指

标，反射存在表示听骨链完善，活动良好。声反射消失要考虑：中耳积液，鼓膜穿孔，耵聍栓塞，超过

80 dBHL 的耳蜗性听力损失及蜗后病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通过行为测试获得听阈，可用声反射预估听

阈，鉴别伪聋。不能以反射阈推测行为听阈，只能对伪聋定性。

C.3.4 OAEs

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耳蜗尤其是外毛细胞功能状况。听力正常人 DPOAEs 的出现率为 90%~
100%。耳声发射的引出依赖于内耳机制的完整和功能正常，同时要求外耳、中耳结构和功能完整、通畅。

因此耳声发射消失的原因，可以是外耳、中耳及耳蜗病变，若蜗后病变如累及耳蜗血管供应和神经支配，

也可使耳声发射减弱或者消失。一般情况下，纯音听阈语频大于 40 dBHL~50 dBHL，耳声发射消失（除

外蜗后病变）。噪声性听力损伤时，DPOAEs 可出现幅度上的降低，幅值下降早于纯音测听检查。高频

区 DPOAEs 的反应幅值变化比低频区 DPOAEs 的反应幅值更能反映患者的听阈损害程度。60 岁以下

群体 TEOAEs检出率接近 100%；60 岁以上群体 TEOAEs检出率可降至 35%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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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1　鼓室导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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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听力学检查注意事项告知书样式

图 D.1 给出了听力学检查注意事项告知书样式。

听力学检查注意事项告知书

劳动者或用人单位：

本机构负责安排××（劳动者）听力学检查，检查须注意以下事项：

1.纯音听阈测试，依据 GBZ 49—2014《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要求，纯音听阈测试至少三次（气、骨导），每两次检查

间隔至少 3 天。纯音听阈测试前一周和测试期间，劳动者脱离噪声作业环境，避免在噪声环境中生活工作，避免佩戴音

乐耳机，避免外耳受伤。进行纯音听阈测试时，按工作人员的指导要求作出听音反应。

2.检查前请自行取下耳环等饰品，听觉电生理检查前一晚洗头、洗澡，切勿涂抹发乳、发胶等美发用品；检查前一晚

尽量晚睡，检查当日尽量早起，来院途中切勿睡觉。

因劳动者主观原因导致纯音听阈测试结果重复性差，会影响劳动者诊断结论。

　　　　  　　　　　　  　　　　　　  　　  　　劳动者签字：　　　日期：　

　　　　  　　　　　　  　　　　　　　　　　　或  用人单位签字：　　日期：

××××防治院（职业病诊断机构）

职业病诊断办公室

图 D.1 听力学检查注意事项告知书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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